「從曹小妹攜子自殺事件探討兒少保護工作及社工專業體制之困境及未來」座談會活動簡章
1、 目的
日前曹姓母女燒炭身亡事件，輿論批評聲浪不斷，重創社工專業形象，社工體制及人力不足等問題亦引發實務界諸多爭議，爰本次座談會擬就此案探討現行兒少保護工作及社工專業體制之困境及未來發展，期待藉由廣泛討論凝聚共識，研議具體可行的改善對策，據以作為未來政策規劃之參考。
2、 主辦單位
內政部兒童局
3、 辦理時間
99年5月31日（周一）上午9:30~11:30
4、 活動地點
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5樓SS524會議室（詳地圖）
5、 主持人
行政院薛政務委員承泰
6、 引言人
內政部兒童局張秀鴛局長
7、 與談人及相關單位代表（依地區排序，名單暫定）
（1） 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馮燕教授
（2） 師範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彭淑華教授
（3）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兼人文社會學院院長莫藜藜教授
（4）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彭懷真教授
（5）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曾華源教授
（6） 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系翁毓秀副教授
（7） 暨南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學系黃源協教授
（8） 暨南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學系汪淑媛副教授
（9） 內政部社會司
（10） 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8、 談論議題
（1） 兒童及少年保護工作
（2） 社會工作專業體制
9、 參與人員
（1） 直轄市、縣市政府代表。
（2） 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及相關民間團體代表。
（3） 大專院校社工系。
10、 報名方式
（1） 請登入內政部兒童局網站http://www.cbi.gov.tw，進入「最新消息」，下載報名表email至fish@cbi.gov.tw辦理報名，或傳真報名表至兒童局保護重建組（04）22502898，傳真者並請來電確認（04）22502874/ 22502890。
（2） 報名截止時間：99年5月28日中午12:00，惟會場僅能容納60人，報名滿額後即不再受理。
	「從曹小妹攜子自殺事件探討社工專業體制之困境及未來」座談會報名表

	姓    名
	
	性別
	□男 / □女
	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列）

	服務單位
(就讀學校)
	
	部門
(系所)
	
	職稱
	

	通訊地址
	

	電話
	(公)                 (宅)                 (手機)

	午餐
	用  餐：□葷/□素
不用餐：□
	電子信箱
	

	
	
	傳    真
	

	備註
	


11、 其他注意事項
（1） 本座談會提供午餐。
（2） 本座談會不收費用。
（3） 本座談會提供公務人員研習時數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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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95年4月行文，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填具資料。


本表所列人員包括公部門及民間團體辦理保護性業務(含家庭暴力、性侵害、兒童保護及老人保護)之社工人員。








